[bookmark: _GoBack]附件6

关于深圳市概念验证中心和中小试基地认定
资助项目自查情况的说明
（模板）


深圳市科技创新局：
本人/本单位根据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项目申请指南的要求，自愿提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项目申请书，现对财政资助资金、专职人员、研发场地、仪器设备等进行自查情况说明，如下：
一.财政资助资金：为遵循项目申请指南要求，本人/本单位核实了前两个审计年度期间                    项目中小试服务费用/概念验证中心服务费用金额          万元，本人/本单位承诺上述费用未曾获得各级财政资金支持。
二.专职人员：本单位现有市级及以上创新载体平台XXX个，为遵循项目申请指南要求，本人/本单位核实了前两个审计年度期间                    项目专职人员XXX 人，中心主任/基地主任为      。经自查，其中有XXX人包括XXX、XXX与市级及以上创新载体平台    项目重复。
三.研发场地：为遵循项目申请指南要求，本人/本单位特此核实了                    项目场地位于  深圳市XXX区XXX街道XXX(具体到XXX层或XXX房间)，面积为     平方米，经自查，其中           场地，       平方米面积与市级及以上创新载体平台      项目重复。
四.仪器设备（只限中小试基地项目）：为遵循项目申请指南要求，本人/本单位特此核实了                    项目使用的相关仪器设备，经自查，             仪器设备与市级及以上创新载体平台      项目重复。
综上，经本人/本单位自查，                  项目在财政资助资金、专职人员、研发场地、仪器设备等方面与市级及以上创新载体平台不重复，所申报材料和相关内容真实完整有效，不存在科研诚信要求的行为。如有违反，本人/本单位愿接受项目管理机构和相关部门做出的各项处理决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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